
公司 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

公  告

2019年 3月 13日 (周 三)下午 15:00时在锦溪镇文体

站 215室召开 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会议的

有镇相关领导,公司全体股东 21个村 (社 区)股东及镇经

济服务中心、镇富民强村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本

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下决议 :

一、同意高华平同志代表强村联合发展投资公司所作的

2018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及 2019年工作目标的报告 ;

二、选举产生新一届公司董事会董事、监事 ;

董事 (以姓氏笔画为序):陆泾村王少华、朱浜村王雪

林、孟子浜村冯全林、盛塘村单良、狭港村顾建明、顾家浜

村徐涛、强村公司高华平 ;

监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红霞村吴平平、干家甸社区

於欢。

三、一致同意表决通过法定变更手续事项、相关事项 (12

项)、 区域提升工程实施计划 (13项 )、 出租标的指导性标

准等四项议案 (表决事项附件一、二、三、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会议要求:紧扣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以
“
快

”
的意

识、 “
干

”
的勇气、 “

实
”

的作风,聚焦现存痛点、难点 ,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以党建为引领,做到分类施策,各项

工作闭环化、成体系,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效益有效提升 ,

真正做到
“
为民理财、为民创收

”,推动
“
水美锦溪

”
在高

质量发展中跃上新台阶。

(公 司全体股东签名:)

联合 公 司

物

`
:
'

日



表决事项一

序号 事  项 各注

1 锦溪强村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法人变更

2 昆山市锦发富民合作社 (普通合伙)法人变更

3 昆山市富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变更

4 张家厍农村社区股份专业合作社法人变更

5 公司 (合作社)相关董事变更

6 公司 (合作社)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变更

7 昆山市锦溪湖泊生态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拟注销程序



表决事项二

序号 事项 备注

1 自2019年03月 12日 起,启用公司新版 (厂房、商铺、宿舍)租赁合同 ;

2

本着保护投资权益的原则,自 2019年 01月 01日 起,凡涉及镇预防保健、文卫、民政、

银行、城管等相关部门或个人在公司区域所用的房屋等资源均需签订合约后实施有偿

使用 (租赁合同另行签订、水电、物业管理等费用自付);

3

在收购昆山昶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原万丰公司)资产后,自 2018年 12月 31日 起,作
废该公司涉原合同中

“
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

”
条款,同时在合同中增加

“

乙方同意放弃优先承租权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以本公司签订合同为准。

4

原租赁昆山昶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原万丰公司),本公司在履行移交手续后与本公

司签订合同的,自 2018年 12月 31日 起,合同期已满,由本公司委派人员重新测量租赁

面积,以实际测量租赁面积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

5 自2018年 12月 31日 起,合同期已满,继续租赁的,需按现行计算合同价执行 ;

6
自2019年03月 10日 起,本公司现有存量厂房、商铺、宿舍等资源予以公开拍租,对公

司的经营活动,非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任何组织及个人无权干涉公司经营 ;

7

设立租赁
“
黑名单

”
制度,对于违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政策、拖欠租金、拒服从

管理的租户,租赁企业 (租赁户 )无产出、纳税贡献等以上行为构成违约行为,公司

办公会议有权启用租赁
“
黑名单

”
制度予以惩戒,一旦合同期满,则 以违约为由,通

知其不再予以续租 ;

8

承租人 (单位)在租赁期间,违反安全生产、
·
环境保护等高压

“
红线

”
政策,在整改

通知签收7日 内拒不整改的,公司办公会议有权启用租赁
“
黑名单

”
制度予以惩戒 ,

30天仍不整改的,按现行合同规定启动法律程序,依法与其解约处理 ;

9
对于违反合同约定,有拒交、缓交上年度租金情况的租户,公司将启动法律程序,不
予续租,依法与其解约处理 ;

10
本公司管理区域内基础设施改造、完善后,将对第一邻里、万丰、富民工业区实施物

业管理有偿服务收费 ;

11 公司管理实施工作绩效考核,全员与工作业绩挂钩,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

12
建立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实施市场经营化运作。公司有权依据公司法规定开展自主经

营,对包括人才引进、人事罢免等重大事项有权独立研究决定。



表决事项三

序号 项    目 实施目的 备注

1
设置第一邻里中心、万丰邻里中心设置岗亭 (共3处 :万丰沿百胜路 1

个,第一邻里中心主出入口、东侧北管泾出入口各1个 )。
区域安全

2 加强第一邻里中心、万丰邻里中心、工业小区保安力量。 区域安全

3

第一邻里中心、万丰邻里中心、工业小区全区域消防改造后维保;工
业小区修缮工程;实施全区域安全托管。续2018年董事会决议未实施

项目。

区域安全

4
万丰小区商铺、工业小区电力增容,缓解夏季用电高峰;公共设施进

行有效整合。
区域安全

5 百胜路、锦裕路临时疏导点二处接电工程。 区域安全

6
万丰小区、渔业驻点、渔业销售点、工业区 (昆开路西侧沿线)网络

监控工程。
区域安全

7
第一邻里中心、万丰邻里中心、工业小区环境卫生服务外包;部分区

域进行复绿,提升整体环境。
环境提升

8
第一邻里中心、万丰邻里中心、工业小区、渔业区驻点增设宣导牌 ,

营建
“
和谐家园

”
氛围 (含核心主义价值观、环境卫生宣导)。

环境提升

9
缓解第一邻里中心停车,在区内外二处增辟3处停车位;协调立讯集团

在人才公寓处增派保安力量,出入口增设移动门。
环境提升

10
第一邻里中心小区夜间路灯照明亮化修复、增设电瓶车停车位、凉衣

架等便民服务工程。
环境提升

11
万丰小区停车位、污水外溢疏通工程、停车位建设;第一邻里中心、

万丰小区二区
“
三线

”
管线改造工程。

环境提升

12
明镜荡渔业驻点选址建设工程 (建议选址在顾村西港桥西侧,建设过

程中侧重富民载体功能);选址建设百家荡看护点1个 (岗亭 )。
增效工程

13

为推进公司整体工作、加强有效管理。收回原锦东社区医疗服务站—

楼西侧108△ 5平方米办公用房,改为本公司综合收费服务大厅,三楼

938.78平方米改为公司办公用房。
增效工程



表决事项四

为推进集体资产 (资源)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公开化建设,按照昆办发
(2016)10号文件的精神,公 司应建立、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租金标准正常调

整和分类指导价机制。结合周边地区和我镇的实际,特制定集体资产 (资 源 )

出租标的指导性标准。

各区域对外出租发包时应执行上述租金标准指导价,如遇资产、资源出租

时,双方初步协商价格明显低于指导价的,必须召开董事会 (监事会)进行听

证,并将听证结果报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对外出租、发包并签

订合同。对镇级资产发包时初步协商价格低于指导价的必须逐级上报,得到批

准后方可签订合同。

自公司股东、董事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序号 资产类别 出租资产名称 参考标准 备注

1 标准厂房

●
=i^`云 216元 /m2/年

公摊面积

由租户平

摊

L=1

/云 204元/m2/年

一 口

二 /云 192元/m2/年

2 电力设施 变压器 100元 /KVA/年

3 店面房、宿舍楼

店面房 >900元 /m2/年
视店面位

置等情况

万丰宿舍楼 7800元/套 /年 每年递增

宿舍楼

小户 )9600元 /套/年 每年递增

中户 )11400元 /套/年 每年递增

革 由
/、 / )13200元 /套/年 每年递增

4 停车位
长期

带棚车位 1000元 /个/年
两侧道路

保留4米

消防通道
普通车位 800元 /个/年

临时 普通车位 5元 /辆 /天

二○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